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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概况

横琴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以下简称为该建筑)位于珠海市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环岛北路芒洲湿地公园，建设单位为珠海蓝湾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施工单位为珠海

市建安昌盛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珠海经济特区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该房屋于 2011 年竣工，为二层钢结构建筑，目前该建筑闲置。

根据芒洲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以及横琴滨海湿地展厅临时建筑工

程建筑物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报告（附件 1），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

正常使用要求，应立即停止使用，确保游客的安全，房屋基础、承重

结构，防水、围护结构均存在严重的使用安全隐患，整体修复难度大，

建议拆除、置换或重建。

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题会会议纪要》〔2022〕

55号纪要精神（附件 2），原展厅因结构及防水、消防等问题不满足

安全使用的需求可进行拆除，在原展厅用地红线范围内新建科普展厅。

综上所述，建议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进行拆除重建，涉及拆除

总建筑面积约 1946.46㎡，首层建筑面积约 1571.81㎡，二层建筑面

积约 374.65 ㎡，具体拆除内容为：地基基础、上部结构以及外立面

装饰。

根据关于推进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资产处置及管理用房改造

的复函粤澳深合城规建函〔2025〕1416 号（附件 3），同意我司对

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资产处置的相关工作。



二、项目区位

项目评估建筑地址位于：环岛北路芒洲湿地公园

项目现状照片



三、资产评估工作需求：

1、评估机构需遵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执业准

则》；

2、评估机构承担本项目评估业务，熟悉本地市场行情和物价水

平；

3、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并根据根据委托人及工作需要，

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评估任务，提供纸质版报告，并对此评估结论的

合法性负责。

四、工作内容：

1、资产调查：对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

和了解，以确定资产的基本情况、使用情况、维护情况、价值等方面

的情况。本次资产调查需要对资产进行实地勘察、查阅相关资料、了

解市场情况等多种方式进行。

2、资产估价：承接单位根据现场资产的实际情况和市场情况，

对资产进行估价。综合考虑资产的品质、状况、使用寿命、市场需求

等因素，以确定资产的价值。

3、资产评估报告：对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资产评估结果进行

总结和归纳，需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基本情况、估计结果、评估方法、

评估过程、评估结论等方面内容，以便于委托人更好的了解资产的价

值和状况。

五、工作计划

根据任务要求和工作内容，本项目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评估工



作具体计划如下：

《评估报告》提交期限为：在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评估

机构应提交《评估报告》初稿，经专家评审后，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

编，评估机构应当在收到修改意见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评估报告》经

委托人确认后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正式稿《评估报告》提交方式：向委托人提交经承办该项业务的

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正式纸质版一式陆份，电子版一

份。

六、资产评估编制依据

执行和参照的相关规程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1、 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64 号-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

办法》（201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2017 年）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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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5号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 2022年 10月 31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
专题会议纪要

2022年 10月 11日上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以

下简称执委会）副主任牛敬在横琴国际商务中心北塔 29楼大会议

室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横琴医院项目南区基坑设计变更方案、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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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软基处理先行实施方案、芒洲湿地公园提升改造工程工作方案

等事宜。纪要如下：

一、关于横琴医院项目南区基坑设计变更方案事宜

会议听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以下简称合

作区规建局）关于横琴医院项目南区基坑设计变更方案的汇报。会

议原则同意采用方案一，即桩锚+局部三排桩的变更方案（需至和

项目配合同步降土），估算变更费用增加约 3548.69万元，最终金

额以合作区财政部门审核为准。会议要求，一是合作区规建局牵头

加大与至和项目的协调力度，确保协同施工顺利，保证施工安全及

质量；二是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上述变更方案，按

设计变更流程完善程序。

二、关于子期中学软基处理先行实施方案事宜

会议听取合作区规建局关于子期中学软基处理先行实施方案

的汇报。会议明确，一是由将来的子期中学设计单位确认软基处理

的必要性、处理方式及范围；二是若设计单位确认需要进行软基处

理，则软基处理方案确定后可按照合作区规建局对软基处理概算出

具审查意见、合作区财政局对软基处理预算出具审查意见、代建单

位挂网招标施工单位的流程先行实施。

三、关于芒洲湿地公园提升改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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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珠海大横琴泛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泛旅游

公司）关于芒洲湿地公园提升改造工程工作方案的汇报。会议明确，

一是原展厅因结构及防水、消防等问题不满足安全使用的需求可进

行拆除，在原展厅用地红线范围内新建科普展厅，建筑面积控制在

2500㎡以内；二是对现芒洲湿地公园内部分不完善的设施如水闸、

停车场，公园入口等进行整体提升，同时结合场地现状，对部分区

域生镜进行合理提升，突出湿地公园的景观特征，增强科普互动体

验；三是芒洲湿地公园改造工程总投资控制在 1亿元以内。会议要

求根据上述项目规模内容要求，尽快推动设计总承包招标工作。

参会人员：牛敬（合作区执委会），张国基、李志平、谭惠芳、

宋延亮、詹鹏、罗华兵、王英、吴东伟、钟志辉、张世刚、时良、

林云飞、米效民、付嘉（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黄勇、余家

康（合作区财政局），许凤梅、唐翠冰、夏云良（合作区民生事务

局），赵春丽，杨琦，黄艳，岳智博（珠海大横琴泛旅游有限公司）。



分送：执委会领导。

合作区财政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民生事务局，珠海大横琴

置业有限公司、珠海大横琴泛旅游有限公司。



   

粤澳深合城规建函〔2025〕1416号

 

关于推进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资产处置及
管理用房改造的复函

珠海大横琴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你司来文《关于推进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资产处置及管理

用房改造的函》收悉，经我局与相关部门沟通研究，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由你司对芒洲湿地公园临时展厅按照相关规定

开展资产处置的相关工作。

二、原则同意芒洲湿地公园管理用房按改造方案加快推进建

设工作。

专此函复。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2025年 10月 15日   

（联系人：林显佐，联系电话：1370232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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